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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除胡约翰以外的8名董事、公司全体监事、公

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在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三季度报告》时，董事胡约翰认为该报告第三节第三点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严格遵守在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及 ‘三分开两独立’ 等方面的承

诺” 的表述有误，经其本人调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与公司同

业竞争的行为，因此董事胡约翰在对该项议案表决时投“反对票” 。 除对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格遵守在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及‘三分开两独立’ 等方面的承诺” 的表述持有不同意见外，董事胡约

翰对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其他内容能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董事胡约翰未向董事会提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同业竞争

的具体事项或事实依据，据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查，报告期

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格遵守相关承诺，不存在违背同业竞争、关联

交易及“三分开两独立” 等方面承诺的情况。 特此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久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长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郑伟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669,903,464.95 11,106,634,517.01 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4,155,934,000.98 3,676,641,900.62 13.0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1,032,061.97 4.65%

3,889,783,

915.53

42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9,596,486.45 291.37% 479,292,100.36 2,24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916,478.63 153.05% 440,398,188.37 2,958.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475,411,803.83 -165.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0 275.00% 0.1505 2,251.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0 275.00% 0.1505 2,25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0.18% 12.24% 11.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11,285.5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16,059.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30,682.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0,484,319.52

报告期获取的理财产品收

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964,602.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92

合计 38,893,911.9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

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8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荣安集 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47.93%

1,525,939,

995

0 质押 715,440,000

王怡心 境内自然人 23.56% 750,000,000 0

王久芳 境内自然人 6.12% 195,000,000 146,250,000

深圳市 新海

投资控 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4% 163,657,953 0

李卓 境内自然人 0.31% 10,000,000 0

宁波舟 山港

集团有 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25% 8,021,214 0

长城证 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0.21% 6,813,686

中国证 券金

融股份 有限

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0.20% 6,432,000

宫和霞 境内自然人 0.20% 6,227,803

基本养 老保

险基金 九零

三组合

其他 0.17% 5,379,3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25,939,995

人民币 普通

股

1,525,939,

995

王怡心 750,000,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750,000,000

深圳市新海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163,657,953

人民币 普通

股

163,657,953

王久芳 48,750,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48,750,000

李卓 10,000,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10,000,000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8,021,214

人民币 普通

股

8,021,21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13,686

人民币 普通

股

6,813,68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432,000

人民币 普通

股

6,432,000

宫和霞 6,227,803

人民币 普通

股

6,227,80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九零三组

合

5,379,300

人民币 普通

股

5,37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流通股股东中，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怡心、王

久芳系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及前10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预付账款报告期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99.0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预付土地款转为存货所致。

2、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895.80%，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对联营企业财务资助增加以及拍地保证金未退回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21.70%，主要原因系报

告期部分理财产品赎回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55.36%，主要原因系报

告期因为合作开发需要，报告期处置全资子公司宁波康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和宁波荣安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由控股变为参股。

5、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38.2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土地出让金所致。

6、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8.0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归

还部分关联方借款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36.96%，主要原因

系报告期部份长期借款重分类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8、长期借款报告期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13.8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项目

公司项目开发贷款发放所致。

9、营业收入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425.79%，营业成本年初至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415.60%，营业税金及附加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

年同期增333.22%，主要原因系本年交付量增大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2017年8月1日在深交所信

息披露指定媒体刊发了 “15荣安

债” 2017年付息公告，并于2017年

8月7日完成付息。

2017年08月01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7-039

公司于 2017年9月18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

通过了 《关于与广东美的置业有

限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

案》，为实现共同开发，公司控股

子公司宁波投创荣安置业有限公

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美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称“项目公

司” ）开发本项目，项目公司初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万元，由

广东美的置业有限公司向项目公

司增资人民币 2500�万元， 增资后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双方各占 50%的股权比例。

2017年10月16日， 双方签订补充

协议，广东美的置业有限公司授权

其全资子公司贵阳市美的房地产

发展有限公司为本次合作项目公

司直接合作方，增资扩股后直接持

有项目公司50%股权，享有原《合

作开发协议书》 中广东美的置业

有限公司享有的权利，承担广东美

的置业有限公司应该承担的义务。

广东美的置业有限公司为贵阳市

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履行原

《合作开发协议书》中广东美的置

业有限公司的责任和义务提供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自前述协议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 上述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于

2017年10月23日完成。

2017年09月19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7-050

公司于 2017�年 9�月 18�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 2017�年第六次临 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德信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等合作开发房地

产项目的议案》。 为实现共同开

发，德信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按注册

资本金额平价（即“无溢价” ）转

让所持浙江锦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24.8%的股份给公司控股子公司

杭州运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价格为 248�万元人民币。上述

股权变更工商登记于2017年9月25

日完成。

2017年09月19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7-051

公司于 2017�年 9�月 15�日收到宁

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 ” ） 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2017）浙 0203�民初 8244�号】

及传票等诉讼材料。 诉讼请求：请

求法院判令撤销被告于 2017�年 7�

月 3�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一项 《关于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决议。 后经与原告沟通，对相关董

事会决议事项进行了解释，原告于

2017�年 9�月 18�日主动申请撤诉，

法院于 2017�年 9�月 18�日准予撤

诉。

2017年10月18日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7-073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

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 购 报

告 书 或

权 益 变

动 报 告

书 中 所

作承诺

王怡心

股份减持

承诺

鉴于本人从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受让的25000万股荣安地产股

票（证券简称：荣安地产，证券代码：

000517）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转

让方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于

2008年8月18日作出承诺：认购甬成

功（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前

证券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之日（以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

日2009年9月11日为起始日） 起五

年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

五年内， 如果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进行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15

元，甬成功因分红、配股、转增等原

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发生变化时，减

持价格将按相应比例进行调整。

2015 年

04月 01

日

2019年09

月10日

王怡心先

生严格履

行该项承

诺。

王久芳

股份减持

承诺

本人与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受让其所

持有的6500万股荣安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荣安地产，证

券代码：000517）。 鉴于转让方荣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于2008年8月

18日作出承诺：认购甬成功（荣安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前证券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自本次非

公开发行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

（以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2009年9

月11日为起始日）起五年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的五年内， 如果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进行减

持，减持价格不低于15元，甬成功因

分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

权益发生变化时， 减持价格将按相

应比例进行调整。 本人承诺，在受让

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后， 仍将履行

荣安集团作出的上述承诺， 直至履

行期限届满。

2015 年

06月 19

日

2019年09

月10日

王久芳先

生严格履

行该项承

诺。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荣安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股份减持

承诺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甬成功

（本公司重组前证券简称） 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 自本次非公开发

行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 （以公

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2009年9月11

日为起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上

述锁定期届满后的五年内， 如果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进行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15元， 甬成功因分

红、配股、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

益发生变化时， 减持价格将按相应

比例进行调整。

2009 年

09月 11

日

2019年09

月10日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严格

履行该项

承诺。

其 他 对

公 司 中

小 股 东

所 作 承

诺

荣安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对于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以新增股份购买荣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所获得的

土地储备， 如果因违反我国有关法

律法规或相关合同约定被土地主管

部门无偿收回、 或重组后的甬成功

被征收土地闲置费， 荣安集团将按

注入甬成功时该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值或被实际征收的土地闲置费予以

全额补偿。

2008 年

01月 08

日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严格

履行该项

承诺。

荣安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成功信息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原

名）签订《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协议

书》 确定的资产交割日之前的荣安

集团拟注入成功信息产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八家子公司已开发

完成的项目， 如需补交土地增值税

的，由荣安集团全额承担；八家子公

司注入上市公司后开发完成的项

目， 如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需补交

的土地增值税， 由荣安集团全额承

担。

2007 年

12月 07

日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严格

履行该项

承诺。

荣安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

竞争 、关

联交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在作为甬成功控股股东期间， 将尽

可能避免和减少与甬成功之间的关

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将遵循公

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甬成功《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相关

手续，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甬

成功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08 年

07月 14

日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严格

履行该项

承诺。

荣安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

竞争 、关

联交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在作为成功信息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期间， 荣安

集团及控制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甬成功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也不投资与甬成功存在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企业或项目；（2） 若发现荣

安集团及控制的企业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或投

资、 计划投资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与

甬成功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

或项目，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有权要求荣安集团及其控

制的企业停止从事上述竞争业务、

停止实施上述竞争以及停止投资上

述相关的企业。 如荣安集团及其控

制的企业已经完成投资的， 成功信

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权

要求荣安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转让

该项目的相关股权或经营该等业务

或企业。

2007 年

08月 03

日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严格

履行该项

承诺。

荣安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

竞争 、关

联交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在作为

甬成功控股股东期间， 将保证与甬

成功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

等方面相互独立。

2007 年

09月 03

日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严格

履行该项

承诺。

荣安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及王

久芳先

生

关于同业

竞争 、关

联交易 、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组后的

成功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不会与王久林、 王久松实际控制

的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

目。

2007 年

11月 15

日

荣安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及王

久芳先生

严格履行

该 项 承

诺。

承 诺 是

否 按 时

履行

是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二O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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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

24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成立。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反对票：胡约翰

反对理由：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第三节第三点表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严格遵守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及‘三分开两独立’ 等方面的承诺” ，但

经本人进一步调查发现，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存在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

为。

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反馈意见：经自查，报告期内荣安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严格遵守相关承诺，不存在违背同业竞争、关联

交易及“三分开两独立” 等方面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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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行申请项目贷款60,000万元， 以其所拥有的宁波

市海曙区集士港中一片CX06-01-06b地块项目（面积 53797� 平方米，不动

产证号：浙（2017）宁波市海曙不动产第 0503019号）作抵押，贷款期限为 30�

个月。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海曙支

行签署3亿元的保证合同，担保期限为二年。公司上述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

司项目开发建设的资金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宁波市集士港中一片

CX06-01-06b地块（备案名：桃花源郡）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53797平方米，

建筑密度23.94％，容积率2.0，绿地率30％，总建筑面积154946.77平方米，其中

地上面积约108046.95平方米，地下约46899.82平方米。 住宅面积103675.43平

方米，商业面积1356.73平方米，物业及社区用房等面积2541.51平方米。集士港

镇多年来一直是鄞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中心，2000年被国务院小

城镇发展研究中心批准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 ，“全国重点镇” 。 该

项目东距宁波市中心仅7公里，距奥特莱斯广场3分钟车程，地块南侧道路规划

建设K2轨道交通线，是宁波主城向西外拓的重要发展空间，是典型的主城区刚

需外溢的区域。 桃花源郡项目预计2017年11月份开始预售，2019年底完成交

付，目前正处于施工阶段。

桃花源郡项目预计实现销售收入约18亿元，利润约2.8亿元，投资利润率约

为19.7%，销售利润率约为15.7%，内部收益率约为11.65%。 预计该项目有较好

的收益及较强的偿债能力。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02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集仕芯谷4幢405室

法定代表人：王久芳

注册资本：叁亿陆仟万元整

主营业务：房地产的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该

公司98.231%股权。 本公司持有宁波康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近期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截止2017年9月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54,

351,239.20元，负债总额为301,863,606.93元，净资产为352,487,632.27元。

2017年1-9月份营业收入为0元，利润总额为-9,920,038.41元。

宁 波 康 梁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现 开 发 宁 波 市 集 士 港 中 一 片

CX06-01-06b地块，该地块位于宁波市集士港镇元禾村、万众村,东至广蔺

路、南至春华路、西至碧莲路、北至日葵路。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下属企业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日常资金需要，有利

于下属企业加快项目的开发进程，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同意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发生后，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5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36.77%。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135,

2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为0万元。 本公

司无逾期担保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担保管理规定》，本次担保

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为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作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就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有利于加

快项目的开发进程，符合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

项。

独立董事签名：邱妘、蒋岳祥、郭站红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公司代码：

600767

公司简称：

*ST

运盛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徐慧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慧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可颖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53,009,285.04 741,283,473.75 -3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27,600,638.64 223,466,303.70 1.8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0,263,758.38 -39,995,452.2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5,991,421.50 37,299,902.58 5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206,601.88 -44,036,733.9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549,725.21 -45,926,909.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87 -16.4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12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0.12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577,611.71 40,537,928.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0,000 46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11,100 -2,106,493.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331.95 -63,950.44

所得税影响额 -71,307.95 -71,157.66

合计 40,852,871.81 38,756,327.0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9,37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蓝润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65,750,512 19.28 0 质押 53,508,34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武汉昭融汇利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昭融利丰

3号私募基金

4,189,710 1.23 0 无 0 未知

西藏汇顺投资有

限公司

3,780,701 1.11 0 无 0 未知

姜云红 2,774,301 0.81 0 无 0 未知

刘晓红 2,668,100 0.78 0 无 0 未知

张逸仑 2,495,891 0.73 0 无 0 未知

徐杰 2,443,900 0.72 0 无 0 未知

刘培培 2,017,783 0.59 0 无 0 未知

冯伟 1,985,977 0.58 0 无 0 未知

丁铌蔼 1,941,317 0.57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5,750,512 人民币普通股 65,750,512

武汉昭融汇利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昭融利丰3号私募基

金

4,189,710 人民币普通股 4,189,710

西藏汇顺投资有限公司 3,780,701 人民币普通股 3,780,701

姜云红 2,774,301 人民币普通股 2,774,301

刘晓红 2,66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8,100

张逸仑 2,495,891 人民币普通股 2,495,891

徐杰 2,44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3,900

刘培培 2,017,783 人民币普通股 2,017,783

冯伟 1,985,977 人民币普通股 1,985,977

丁铌蔼 1,941,317 人民币普通股 1,941,3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 期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备注

货币资金 84,763,388.63 150,833,965.58 -66,070,576.95 -43.80% 备注1

应收账款 30,086,732.25 14,571,886.30 15,514,845.95 106.47% 备注2

预付账款 5,211,184.07 5,941,610.49 -730,426.42 -12.29% 备注3

存货 48,947,639.71 296,034,187.80 -247,086,548.09 -83.47% 备注4

其他流动资产 9,278,712.58 6,134,157.20 3,144,555.38 51.26% 备注5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20,000,000.00 42,800,000.00 -22,800,000.00 -53.27% 备注6

固定资产 2,095,243.21 18,373,756.48 -16,278,513.27 -88.60% 备注7

其他应付款 94,618,296.29 301,050,743.19 -206,432,446.90 -68.57% 备注8

备注1：货币资金减少43.80%,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采购款、日常经营费用以及偿还借款。 支付款项较收到

的款项多；

备注2：应收账款增加106.47%,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的应收款项；

备注3：预付账款减少12.29%，主要原因为本期医疗行业采购预付款减少；

备注4:�存货减少83.47%，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子公司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减少的存货；

备注5：其他流动资产增加51.2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缴税金增加；

备注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53.27%，主要原因为本期哲珲金融资产减值；

备注7：固定资产减少88.60%，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了部分固定资产；

备注8：其他应付款减少68.57%,主要原因为本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和利息的减少以及支付股权转让款。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备注

营业收入 55,991,421.50 37,299,902.58 18,691,518.92 50.11% 备注1

营业成本 25,431,872.96 11,573,506.58 13,858,366.38 119.74% 备注2

销售费用 6,638,998.76 10,597,984.93 -3,958,986.17 -37.36% 备注3

管理费用 43,426,548.41 54,428,862.88 -11,002,314.47 -20.21% 备注4

财务费用 7,392,003.11 6,537,463.99 854,539.12 13.07% 备注5

投资收益 21,814,015.52 208,923.63 21,605,091.89 10341.14% 备注6

营业外收入 20,702,214.91 311,875.56 20,390,339.35 6537.97% 备注7

备注1：营业收入增加50.11%，主要原因为本期增加房屋销售收入和医疗行业销售收入；

备注2：营业成本增加119.74%，主要原因同营业收入；

备注3：销售费用减少37.36%，主要原因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了房地产销售咨询费用；

备注4：管理费用减少20.21%，主要原因为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了人员成本和咨询费用；

备注5：财务费用增加13.07%，主要原因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了借款利息费用；

备注6：投资收益增加10341.14%，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子公司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收

益；

备注7：营业外收入增加6537.97%，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的收入。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7年8月16日，公司召开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成

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公司应收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7年8月17日，本公司收到成都蓝润华锦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4,120.90万元及公司应收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款人民币15,500万元，

且于当日办理完毕上述股权工商变更。按照约定，剩余债权转让款人民币42,501,381.04元将于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已收到22,501,381.04元。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慧涛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67

证券简称：

*ST

运盛 公告编号：

2017-067

号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第二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32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30日收到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2017)沪0118民初1243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均由原告负担。

一、本次重大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原告：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张杨路655号603-05室

法定代表人：王国文，总经理。

被告1：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拓展区

法定代表人：石晓宏，总经理。

被告2：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青浦区朱家角镇（祥凝浜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徐慧涛，董事长。

二、本次诉讼事实与请求

原告因追偿权纠纷， 于2017年8月将被告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原股东运盛

（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本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收到上海市青

浦区人民法院送达的相关传票，2017年10月17日收到资产被冻结、查封的裁定书。2017年10月30日，原告

以与成都九川机电数码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庭外已达成和解为由申请撤诉。

三、法院裁定结果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

下：

准许原告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均由原告负担。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2017)沪0118民初12432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767

证券简称：

*ST

运盛 公告编号：

2017-066

号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解除查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九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递交了解除保全措施的申请，经上海

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审查后，出具了（2017）沪0118民初1243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解除对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仁庆路509号12幢厂房的冻结、

查封，立即开始执行。

备查文件

1、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8民初1243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